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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纽克瑞核技术（天津）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纽克瑞核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十堰楚天吉光新材料有限公司、天一瑞邦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正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陕西大益至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南宁卫康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核辐（北京）工程有限公司、康宁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居里医疗产业发展（河北）有限

公司、合肥中认国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山东

大华医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安徽中辐核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原子高

科医药有限公司、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安徽省能源实验室）、泾县医院、瑞邦（杭

州）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中诺备尔环境工程

（山东）有限公司、安徽省合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合肥工业大学、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河北医

科大学第四医院、安徽建筑大学、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皖西学院、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陶宗硕、陆洋、张万华、邹鹏才、梁万胜、谷程亮、郭利、梁振隆、徐立民、

唐峥、郑霁兰、张军、黄素贞、吕一鸣、翟贺争、李婷、翟滨、王俊、韩永艳、王海云、苏新辉、耿

轩、赵鹏、许达、杨敏、徐浩、刘峰、赵徵鑫、徐霞泽、付巍、庞力刚、刘宇辰、刘兴安、邓磊、储

玉婷、邢义强、孙道胜、王爱国、郝成伟、刘开伟、张丰、王光银、崔兴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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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辐射通风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防辐射通风柜的分类和命名、设计、材料和加工、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医用开放性放射性物质操作所使用的防辐射通风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470 铅及铅锑合金板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T 20878 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

GB 41918 生物安全柜

GBZ 120 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

EJ/T 20149.6 热室设备设计导则 第 6部分：干式铅玻璃和充液铅玻璃屏蔽观察窗

HJ 1188 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SN/T 3901 生物安全柜使用和管理规范

YY/T 0292.2 医用诊断 X射线辐射防护器具 第 2部分：透明防护板

3 术语和定义

GB 18871附录 J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辐射通风柜 radiation protection fume hoods

具备屏蔽电离辐射、负压、气密性和洁净度控制以及有效吸附放射性气溶胶功能的操作柜。

3.2

防辐射铅板 radiation protection lead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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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铅锭或铅合金经轧制工艺制成的板材，主要用于屏蔽 X、γ等射线。

3.3

无铅防辐射板 radiation protection lead-free plate

用不含金属铅和铅化合物的材料经相关工艺制成的板材，主要用于屏蔽 X、γ等射线。

3.4

气溶胶 aerosols

悬浮于气体介质中的固态或液态微小粒子，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分散体系。

3.5

高效空气过滤器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通常以 0.3 μm微粒为测试物，在规定的条件下滤除效率高于 99.97 %的空气过滤器。

[来源：GB 19489-2008，2.10]

3.6

洁净度 cleanliness

洁净区内单位体积空气中含大于或等于某一粒径悬浮粒子的统计数量来区分的洁净程度。

[来源：GB/T 16292-2010，3.6]

4 分类和命名

4.1 分类

按所用防辐射材料种类进行分类，主要分为两类：

a）含铅材料防辐射通风柜，防护材料用防辐射铅板；

b）无铅材料防辐射通风柜，防护材料用无铅防辐射板。

4.2 命名

按照产品名称和防护性能进行命名。产品名称由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构成，分别为：

a）含铅材料防辐射通风柜为 L-RPFH；
b）无铅材料防辐射通风柜为 NL-RPFH。

示例：防护性能为 40 mmPb的无铅材料防辐射通风柜，其命名为：

NL-RPFH 40 mmPb

5 设计

5.1 防辐射通风柜的规格尺寸宜符合表 1中的规定，如需其他规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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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规格尺寸

单位为毫米

项目 高 度 宽 度 深 度 观察窗 操作手孔

规格

尺寸

外部：2000-2400
内部：500-700
台面：800-1000

外部：1100-1300
内部：700-950

外部：700-900
内部：500-700

长度：200-400
宽度：200-400
高度：1200-1400

直径：150-160
高度：1000-1200

5.2 防辐射通风柜内部柜体应使用防辐射材料，以保证防辐射性能；台面以下部分应使用足够强度的

钢材，以保证柜体不会倾斜和倒塌。

5.3 防辐射通风柜上部应设置层流净化进风口；顶部应设置排风口；台面上应设置回风口。进风口、

排风口和回风口的设计宜符合以下规定：

a)进风口应安装高效空气过滤器，滤材不应为纸质材料，滤材中可能释放的物质不应对放射性物

质、人员、环境和设备产生不利影响；

b)排风口应安装过滤装置，过滤材料宜为活性炭；

c)回风口应达到每小时回风量不低于 800 m3。

5.4 防辐射通风柜上部应设置维修门，便于维修和定时更换过滤材料。中部应设置放射性物质传递门，

便于放射性物质传递和运输。

5.5 防辐射通风柜上部显目的位置应安装压差表、风速表、急停开关、报警装置等。

5.6 防辐射通风柜内宜安装紫外线消毒灯和剂量监测探头，探头宜安装在柜体内部放射性物质传递门

附近，当剂量率高于设定阈值时，放射性物质传递门具有锁定功能。

5.7 防辐射通风柜台面应设置污物排出口、活度计井和铅罐输入口，洞口尺寸应与相关装置或设备相

匹配。污物排出口下方污物桶和活度计井应和防辐射通风柜具有同等防辐射性能。

5.8 防辐射通风柜台面下方应设置升降电机，用于铅罐上下移动，承载铅罐平台应和防辐射通风柜具

有同等防辐射性能，升降电机应具有热保护装置。

6 材料和加工

6.1 防辐射铅板应符合 GB/T 1470的规定。表面应进行密封处理，防止铅挥发降低防辐射性能以及污

染环境，铅板实际厚度不应低于标称厚度要求。

6.2 无铅防辐射板中铅含量应小于 1.0 %。

6.3 铅玻璃应符合 YY/T 0292.2或 EJ/T 20149.6的规定。密度应大于 4.2 g/cm3。

6.4 防辐射通风柜操作不同活度的放射性物质时，所用防辐射材料的辐射防护性能应符合 GBZ 120
附录 J的要求或设计要求。

6.5 不锈钢应符合 GB/T 20878的规定。性能不低于 300系列要求。

6.6 防辐射通风柜用密封胶条应耐老化、耐磨损、质地柔软和具备防辐射功能。

6.7 操作手孔用手套应耐酸碱、耐腐蚀、较柔软和具备防辐射功能。

6.8 柜体用材料应耐磨损、耐腐蚀，焊接处应牢固、密封，表面应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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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性能要求

7.1 外观

表面应光洁、平整，无裂纹、沾污、孔洞、划伤和锈斑等。

7.2 辐射防护要求

正对人员操作位外表面 30 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 2.5 μSv/h，非正对人员操作位外表面 5
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 25 μSv/h。

7.3 洁净度

应符合 10000级的要求。

7.4 气密性

应满足柜内加压到 500 Pa，保持 10 min后气压不低于 450 Pa。

7.5 风速

气流速度应不小于 0.50 m/s。

7.6 抗倾倒性能

防辐射通风柜向每一个方向倾斜 10°时，应不会倾倒。

7.7 抗变形性能

防辐射通风柜表面施加 1100 N时，形变位移不超过 2 mm，台面中心放置 30 kg重物后，工作台

面不应产生永久变形。

7.8 噪声

正常工作时，噪声应不超过 65 dB（A)。

7.9 照度

防辐射通风柜的平均照度不小于 650 lx，每个照度实测值应不小于 450 lx。

8 试验方法

8.1 外观

良好的自然光条件下，进行目测观察。

8.2 辐射防护要求

按 GBZ 120和 HJ 118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检测流程应和工作流程一致，所使用放射性物质活

度按日最大操作量执行。

8.3 洁净度

按 SN/T 390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4 气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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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 4191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5 风速

按 GB 4191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6 抗倾倒性能

按 GB 4191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7 抗变形性能

按 GB 4191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8 噪声

按 GB 4191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9 照度

按 GB 4191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9 检验规则

9.1 检验分类

防辐射通风柜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检验类别和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 √ √ 7.1 8.1

2 辐射防护要求 √ / 7.2 8.2

3 洁净度 √ / 7.3 8.3

4 气密性 √ / 7.4 8.4

5 风速 √ √ 7.5 8.5

6 抗倾倒性能 √ / 7.6 8.6

7 抗变形性能 √ / 7.7 8.7

8 噪声 √ √ 7.8 8.8

9 照度 √ / 7.9 8.9

9.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样机定型时；

b)正式生产后，如原材料、工艺、产品结构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应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d)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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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9.3 组批和抽样规则

型式检验组批和抽样宜符合以下规定：

a)由同一材料、同一工艺制成的同规格、同品种的 10件产品为一批，不足 10件时亦作为一批;
b)在同一批次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2件，1件进行检验，1件备用。

9.4 判定规则

9.4.1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判定为合格，否则对备选件产品进行复检。复检产品全部项目符

合要求，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9.4.2 出厂检验应逐件进行检验，全部检验项目符合要求，判定为合格。

10 标志、运输和贮存

10.1 标志

产品应设有标志，标志应位于防辐射通风柜外侧面中间部位，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b）生产厂家；

c）产品名称；

d）生产日期；

e）检验合格标志；

f）执行标准。

10.2 运输

10.2.1 产品运输时应使用有足够承载能力的包装箱，包装箱上应有储运图示“向上”标志，使用方

法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10.2.2 产品装卸和运输时应充分考虑平衡状态，采取绑扎固定措施；保持适当速度，防止撞击和变

形；产品边角部或和紧固用绳索接触部位，宜采用垫衬加以保护。

10.2.3 产品运输时应采用竖放运输，不应倒置或横放。

10.3 贮存

10.3.1 产品贮存场地应平整夯实，贮存时支承位置应符合产品的受力情况。产品应保持平稳，不应

倒置，底部应放置垫木。

10.3.2 产品应按型号和生产日期分别贮存，标志向外。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分类和命名
	5　设计
	6　材料和加工
	7　性能要求
	8　试验方法
	9　检验规则
	9.1　检验分类
	9.2　型式检验
	9.3　组批和抽样规则
	9.4　判定规则
	9.4.1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判定为合格，否则对备选件产品进行复检。复检产品全部项目符合要求
	9.4.2　出厂检验应逐件进行检验，全部检验项目符合要求，判定为合格。
	10　标志、运输和贮存
	10.1　标志
	产品应设有标志，标志应位于防辐射通风柜外侧面中间部位，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b）生产厂家；
	c）产品名称；
	d）生产日期；
	e）检验合格标志；
	f）执行标准。
	10.2　运输
	10.2.1　产品运输时应使用有足够承载能力的包装箱，包装箱上应有储运图示“向上”标志，使用方法应符
	10.2.2　产品装卸和运输时应充分考虑平衡状态，采取绑扎固定措施；保持适当速度，防止撞击和变形；产
	10.2.3　产品运输时应采用竖放运输，不应倒置或横放。
	10.3　贮存
	10.3.1　产品贮存场地应平整夯实，贮存时支承位置应符合产品的受力情况。产品应保持平稳，不应倒置，
	10.3.2　产品应按型号和生产日期分别贮存，标志向外。

